


補助申請流程

初診階段

資格審核 簽屬聲明書及審查表

療程完畢

領取補助

夫妻身份證正/影本/雙方印章
中/低收入證明(一般夫妻免)

提交醫療費用申請表
提供轉入帳戶封面影本

通過審核，國健署寄送領據
政府撥款入，申請者提供之帳戶

受術夫妻準備

若補助金額有異者，收到通知書起一個月內，
提出相關書面文件。

申請資格
妻子未滿45歲 不孕夫妻至少一方具中華民國籍
醫生診斷需試管嬰兒療程



打針 取卵 胚胎培養 植入

首次申請 補助7萬 補助3萬
再次申請 補助4萬 補助2萬

每次補助上限
15萬(實報實銷)

中/低收入戶補助金額

不同療程範圍之補助金額

一般夫妻補助金額



≦ 35 歲

最多植入 1 個胚胎

36 -44 歲

最多植入 2 個胚胎

植入胚胎數超過限定範圍，則不適用補助。

植入顆數限制規則



符合
申請資格

一年內
完成療程

療程結束後
半年內完成申請

首次申請時的年齡 補助次數

≦ 39 歲
40 - 44歲(含)

≧ 45 歲

6次

3次

無補助

每胎申請補助次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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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當初治療方針為基礎進行治療：在取卵、受精後，距離間隔至受術妻狀態準備好，

再進行胚胎植入的情況。
G、H：不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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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實施新鮮胚胎植入

補助
對象

B實施冷凍胚胎植入※

C將過去冷凍胚胎解凍並進行胚胎植入

D有進行取卵，因體況不佳等，別無他
法之原因終止治療

E無法受精或因胚胎分裂停止、萎縮、
多精子受精等異常受精而中止

F已取卵卻不得卵或是因取不到狀態良
好卵子而中止

非補
助對
象

G卵泡未發育、或是因停止取卵而中止 非補
助對
象H因取卵準備中、或體況不佳而中止

附表一
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 人工生殖技術施術補助對象之施術範圍



基本檢查

誘導排卵(增加成熟卵子的數目)

偵測卵泡成長狀況

取卵
卵子找尋

取精

冷凍精蟲
精液檢查及洗滌

體外受精
精蟲顯微注射(ICSI)

胚胎培養
囊胚培養

協助胚胎孵化術(AH)
胚胎植入
冷凍胚胎

補充黃體素促進著床 黃體素費

附表二
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施行項目費用別一覽表

施術流程 補助之施行項目費用別
醫師診療及門診費 診療及門診費(含掛號費)

血液檢查費(次)
超音波檢查費
取卵手術費、取卵麻醉費、取卵材料費
卵子找尋處理費

冷凍精蟲費
精液檢查費、精液洗滌費
體外受精費
精蟲顯微注射費(ICSI)
胚胎培養費
囊胚培養費
協助胚胎孵化術費(AH)
胚胎植入費
冷凍胚胎費*、胚胎解凍費

術前應檢查夫妻VDRL、HIV、太太之AMH、AFC 等卵巢功能、
FSH、LH、E2、P4、婦科超音波，及術前CBC、PT/PTT、電
解質、EKG 等之檢查費。

輸精管取精費、睪丸取精費、睪丸顯微取精費、顯微副睪丸取精
費、膀胱尿液精子收集費(逆行性射精)、輸精管精子吸取術費
(比照輸精管結紮費用)、電激取精費

排卵藥物費(排卵藥、排卵針、腦下垂體抑制劑、破卵針)

諮詢衛教 諮詢衛教費

備註
*：冷凍胚胎費係指新鮮胚胎未及於當次植入之冷凍費，而非後續之冷凍保存費，
即冷凍保存費及解凍再度冷凍保存費非補助範圍項目。


